附件1

云南省开发区整体性安全风险评估指南（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全面排查开发区安全风险，提升开发区重大安全风险管控能力和本质安全水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指南。

本指南适用于各类开发区整体性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工作。国家或化工园区等相关行业领域对安全风险评估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条  本指南所称的开发区，是指经国务院、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园区、边（跨）境经济合作区、边境贸易区、综合保税区等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条  本指南所称开发区整体性安全风险是指开发区各类风险源引发特定危害事件或事故的可能性，及其造成人员伤亡、经济损失等后果严重性的组合。安全风险源是指可能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工作环境破坏或这些情况组合的根源或状态。
第四条  本指南适用于各类开发区整体性安全风险评估工作。有专门管理机构的产业聚集区、港区、风景区等功能区可参照本指南开展整体性安全风险评估。

第二章  评估主体
第五条  开发区整体性安全风险评估由开发区管理机构组织实施，形成开发区整体性安全风险评估报告。有关开发区主管部门和负有安全监管职责部门依据职责指导、支持做好开发区整体性安全风险评估和结果运用工作。

第六条  开发区管理机构可以自行组织安全生产专业技术力量开展评估，或委托专家学者、科研单位、行业协会、中介组织等开展第三方评估。参与评估的人员应具有能够涵盖安全及所评估内容相关的专业知识，无违法、失信等不良信用记录，并依法对相关评估结果负责。参与评估各方应当依法履行保密义务，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评估信息应当采取加密保护措施。
第七条  开发区管理机构每年至少修订1次开发区整体性安全风险评估报告，重点更新新项目、新政策、事故、事件、重要隐患整改、监测数据异常等重大变更情况，评估现有风险控制措施的有效性，提出消除、降低或者控制安全风险的措施，并督促有关企业和单位落实、整改。有“一园多园”“跨县（区）”等情况的开发区，片区间直线距离超过50公里的，可以以片区为单位进行整体性安全风险评估。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及时修订评估报告：

（一）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发生变更，可能影响评估结果；

（二）发生可能影响评估结果的组织机构调整；

（三）因扩区、调区等导致“四至”范围变化；

（四）新、改、扩建重大项目，新入园高危企业；

（五）其他地区已发生安全事故，本区域内的企业单位存在发生同类事故的可能性，且未采取相应风险管控措施。

（六）其他应当修订的情形。
第九条  开发区内生产经营单位是安全风险管理的责任主体，负责本单位安全风险的辨识、评估、登记建档、管控、报告等工作。

第三章  评估范围和内容

第十条  开发区整体性安全风险评估范围包含但不限于以下重点企业单位和区域：

1.煤矿。正常生产建设的煤与瓦斯突出、高瓦斯、水文地质类型复杂或极复杂、采深超千米、单班下井人数多（指单班下井人数超过100人或井下正常生产的采煤工作面达到3个及以上的矿井）等5类矿井；关闭矿、停产矿、技改矿、基建矿。

2.非煤矿山。单班井下作业人数超过30人、井深超过800米、水文地质条件中等及以上的地下矿山；边坡高度超过200米的露天矿山；总堆置高度超过200米的排土场；总库容1000万立方米以上或总坝高60米及以上的尾矿库以及尾矿库头顶库。

3.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石油化工、氯碱、合成氨、有机硅、精细化工等特别管控的危险化学品企业；存在老旧装置的化工企业；油气储存及化学品储罐区；涉及“四区分离”改造企业；油气长输管道高后果区。

4.烟花爆竹。包括烟花爆竹的生产、批发、运输企业和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

5.交通运输。涉及省际客运班车特别是800公里以上客运班车、省际包车；剧毒品、爆炸品、放射性物品等高危货物运输企业；常压液体危险货物罐车；重型载货汽车运输等的道路运输企业；载客10人以上的渡船；水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使用新能源车、柴油车以及双层大型公交车等公共汽电车的城市公共交通企业；城市轨道交通运输企业。民航运输、通用航空、机场等企业。

6.民爆物品。包括民用爆炸物品的生产、销售、购买、运输和爆破作业。

7.金属冶炼。金属冶炼企业在涉高温熔体及液渣吊运或喷溅影响范围内设置人员活动场所。

8.工贸。设置在非框架结构的多层建（构）筑物内或与人员密集场所安全距离不足的粉尘涉爆危险场所；涉氨制冷企业快速冻结装置未设置在单独的作业间内，且作业间内作业人员数量超过9人；有毒有害场所内有人员作业，但未设置固定式气体检测报警的。
9.近三年发生过事故的企业。被有关部门多次执法、多次督办的企业；违法发包、层层转包的生产和施工项目；新成立小微企业或新建成投产的项目企业；实际负责人与名义负责人不一致的项目企业；小矿山、小化工、小烟花、小渡口、小水电等小散远单位。

10.建筑施工。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领域中的起重机械、高支模、深基坑、城市轨道交通、有限空间作业等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复杂地质条件下长大桥隧工程；穿越重要交通干线桥隧工程；穿越富水区地层盾构法隧道施工；40m及以上墩柱、100m及以上索塔施工；不良地质地段深基坑、路堑高边坡施工；大型临时工程或专用设备安拆及施工；违规使用扣件式钢管悬挑脚手架的建设项目；没有设置逃生管道的隧道施工项目。

11.公路设施。在役危桥隧；重型载重汽车通行流量较大的未经评估加固提升的独柱墩桥梁；特长隧道（3000米以上）；没有安全防护设施的临水临崖路段；事故易发多发的连续长陡下坡路段；出现团雾、结冰等易发生严重堵塞情况的高速公路出入口；公路跨高铁立交桥；危险货物运输车流量大的公路。

12.燃气设施。老旧管道带病运行、高中压管道被占压、燃气场站设施安全间距不符合要求；无资质或超越资质经营的燃气企业；非法充装、非法经营等问题突出的地区；燃气管网穿越密闭空间、腐蚀泄漏点涉人员密集场所；气瓶间违规设置在地下室和半地下室内的单位。

13.小水电。未明确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监管责任、行政责任的小水电；水库大坝的引水渠、压力前池存在漏水和滑坡迹象；支墩和边坡存在变形；压力管道未按规定开展检测。

14.消防。电气线路设施老化严重的城中村、老旧小区、出租房等场所；20人以上的群租房；老旧高层住宅，大型综合体；使用彩钢板搭建的宾馆、商场、娱乐场所、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建筑和施工工地临时建筑；古城古镇、连片村寨、三合一、多合一”场所（住宿与生产储存经营合用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和宿舍；具有生产、经营、租住使用功能之一，且住宿人员达到10人及以上村（居）民自建房；火灾高危单位。

15.特种设备及其他高风险设施。车站、商场、旅游景区、滑雪场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电梯、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盛装毒性程度为极度、高度危害介质，易燃易爆介质的承压类特种设备。特种设备目录外的游乐设施、场内车辆等。

16.老旧落后装置。已运行较长年限，设备疲劳、管道老化、系统故障率上升的部分早期建设的化工装置。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等行业领域国家明令禁止使用或淘汰落后的工艺技术和装备。

17.高危装置。铝加工企业涉深井浇铸工艺装备，煤气发生炉和煤气柜。脱硫脱硝系统、污水处理池罐、爆炸性粉尘收集处理系统等环保装置、过境高压输电线路。

18.储能电站、氢能源设施等新能源项目。

19.水害及地质灾害。内涝灾害点；下游有人员居住或生产经营建设活动的弃土弃渣场；存在滑坡风险的建设项目取土、堆土、弃土场；周边有山洪、滑坡、崩塌、洪水、泥石流等灾害威胁的生产经营建设场所和居住场所；

20.森林防火重点区域、地震高风险区域、雷电高发区等。

第十一条  开发区整体性安全风险评估单元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规划准入。包括开发区选址、产业规划、总体布局（产业布局、功能分区）安全性；“三区三线”管控要求落实情况；企业入驻联合审查、审批制度及落实情况。
（二）源头治理。包括明确园区项目准入条件，制定“禁限控”目录，禁止自动化程度低、工艺装备落后等本质安全水平低的项目进区入园；禁止园区项目只引进生产设备及其工艺包，未配套引进与其相关的安全包与控制技术，拼凑式设置安全设施以及生产工艺安全防控系统；严格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严防高风险项目转移，严禁承接其他地区关闭退出的落后产能；建立并完善园区内企业退出指南，及时淘汰退出不符合安全生产要求的企业等。

（三）企业事故灾难、公共场所风险、自然灾害

1.按照GB6441列出的事故类别和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充分辨识开发区各类企事业单位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类型，形成企业单位重大安全风险基础信息、安全风险管控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安全管控措施、应急处置措施“4张清单”。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识别应符合GB18218相关规定。

2.辨识本区域、本行业领域可能造成事故灾难的公共场所安全风险源，形成公共场所重大安全风险基础信息、安全风险管控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安全管控措施、应急处置措施“4张清单”。公共安全风险源包括河流、水库、堰渠、道路（口）、广场、公园（绿地）、地下空间、涉水桥隧、玻璃幕墙等。

3.按照GB/T28921列出的自然灾害类别，充分辨识自然灾害致灾因子、承灾体、隐患点等，形成自然灾害重大安全风险基础信息、安全风险管控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安全管控措施、应急处置措施“4张清单”。

（四）安全管理。包括开发区管理机构党政领导干部参照《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履行职责情况；开发区管理机构落实法律法规、规章、技术标准等情况；应急资源保障和预案演练情况；安全生产风险辨识和评估覆盖率；安全相关监测覆盖率；执法能力；风险警示教育、安全教育；事故灾害损失情况；事故预防准备情况等。

（五）与国土空间规划衔接情况。重点评估“三区三线”管控要求落实情况。
第四章 评估结论及运用

第十二条  开发区整体性安全风险定性定量评价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应定性评价开发区选址、产业规划、总体布局（产业布局、功能分区）、自然环境等方面对开发区安全的影响，明确问题清单。

2.定性、定量评价评估范围内重点企业单位和各评估单元对开发区安全的影响，全面梳理各类安全风险源并划分安全风险等级。
3.应评价风险源发生各类事故情景时对周边设备、设施的影响，发生连锁事故（事故多米诺效应）的可能性。

4.应评价风险源对周边设施、防护目标产生的个人风险、社会风险的符合性，确定风险源外部安全防护距离。

5.应根据各类风险源的评价结果，对风险源的分类、分级、分布情况及主要事故类型进行统计，根据定性、定量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对开发区安全管理、应急能力进行分析评估。

6.应绘制安全风险空间分布图和内外部安全防护距离控制线，鼓励与开发区集约化可视化安全监管信息共享平台实现数据同步。

第十三条  开发区整体性安全风险评估结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根据风险辨析分析结果，总结开发区主要潜在事故类型；

——列出应重点防范的风险源及应重点保护的防护目标；

——明确开发区选址产业规划、总体布局（产业布局、功能分区）、自然环境、安全管理、防灾减灾、应急能力等方面的符合性；

——明确开发区的高风险功能区、高风险行业和高风险点位；

——明确开发区产业项目安全准入要求和禁限建议；

——形成企业单位、公共场所、自然灾害重大安全风险基础信息、安全风险管控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安全管控措施、应急处置措施4张清单 ；

——明确开发区整体安全风险等级，从人防、物防、技防、工程防方面，提出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安全发展的关键举措。

第十四条  开发区管理机构可以参照《云南省开发区整体性安全风险评价参考细则》，制定开发区整体安全风险等级评价细则，经综合评定后，分别确定为重大风险、较大风险、一般风险和低风险，分别用红、橙、黄、蓝4种颜色标示。

确定为重大安全风险的，应当及时采取消除、降低或者控制安全风险的措施，并重新开展评估。

第十五条  开发区管理机构对开发区整体性安全风险评估报告的真实性、科学性、有效性负责。开发区整体性安全风险评估报告作为开发区申报设立、规划建设、扩区调区、管理考核和履行安全生产职责等重要依据。
附件  云南省开发区整体性安全风险评价参考细则（2025版）

附件

云南省开发区整体性安全风险评价参考细则

（2025版）
	项目
	评价内容

	定性定量评价

（30分）
	定性评价开发区选址、产业规划、总体布局（产业布局、功能分区）、自然环境等方面对开发区安全的影响，明确问题清单。（5分）

	
	定性、定量评价评估范围内重点企业单位和各评估单元对开发区安全的影响，梳理各类风险源并划分安全风险等级。（5分）

	
	评价风险源发生各类事故情景时对周边设备、设施的影响，发生连锁事故（事故多米诺效应）的可能性。（5分）

	
	评价风险源对周边设施、防护目标产生的个人风险、社会风险的符合性，确定风险源外部安全防护距离。（5分）

	
	根据各类风险源的评价结果，对风险源的分类、分级、分布情况及主要事故类型进行统计，根据定性、定量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对开发区安全管理、应急能力进行分析评估。（5分）

	
	绘制安全风险空间分布图和内外部安全距离控制线，并与开发区集约化可视化信息共享平台实现数据同步。（5分）

	评估成果及运用（70分）
	根据风险辨析分析结果，总结开发区主要潜在事故类型。（10分）

	
	列出应重点防范的风险源及应重点保护的防护目标。（5分）

	
	明确开发区选址、产业规划、总体布局（产业布局、功能分区）、自然环境、安全管理、防灾减灾、应急能力等方面的符合性。（5分）

	
	明确开发区的高风险功能区、高风险行业、高风险点位。（5分）

	
	明确开发区产业项目安全准入要求和禁限建议。（5分）

	
	形成开发区企业单位、公共场所、自然灾害重大安全风险“4张清单”（20分）

	
	根据定性定量评价成果和评估结论，从人防、物防、技防、工程防等方面，落实开发区风险防控措施。（20分）


说明：本细则总分设定为100分。综合评价总得分按70分以下、70分至79分、80分至89分、90分至100分，分别确定为重大安全风险、较大安全风险、低安全风险、一般安全风险4个级别。评估范围和评估单元不符合《云南省开发区整体性安全风险评估指南（试行）》第十条、第十一条的，扣30分。


